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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61）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重點

‧ 營業額較上財年增加 8.26%，約為港幣 15,457百萬元。

‧ 本財年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為港幣 210百萬元。

Digital China Holdings Limited（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及聯
營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財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3 15,456,902 14,277,308
銷售成本 (14,273,250) (13,337,168)

毛利 1,183,652 940,14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47,778 27,778

銷售及分銷成本 (665,127) (599,461)
行政費用 (219,783) (189,775)
其他營運費用淨額 (100,942) (104,332)

營運費用總額 4 (985,852) (893,568)

經營溢利 5 245,578 74,350
融資成本 (48,226) (46,751)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2,700 (3,498)

除稅前溢利 200,052 24,101
稅項 6 5,983 2,441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06,035 26,542
少數股東權益 4,270 7,388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之溢利淨額 210,305 33,930

股息 7 73,465 －

每股盈利 8
－  基本（港仙） 24.44 3.95

－  攤薄後（港仙） 24.37 3.92

附註：

1.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香港會計實務準則及其註釋 )、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新近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頒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於本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一般於二零
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無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中提早採納該等新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評估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及認為採納以下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有所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 「基於股權的支付」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 「企業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規定，當本集團購買貨品或服務時，以股份或股份之權利或價值相等於若干數目之股份或股份之權利
作為交換，須確認開支。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規定，已授予僱員及董事之購股權，其以購股權訂價模型釐定之公允值亦須
確認為開支。香港財務報告第 2號適用於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第一個會計期間。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過渡安
排，僅對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的且於第一次採納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以前仍未歸屬之股票、購股權或其他權益工具
始採納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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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規定，因業務合併成本超逾本集團所購入之可辨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之公平值所產生的商譽須初
步按成本計量。於初步確認後，商譽按成本減任何累積減值虧損。商譽不會攤銷，而是每年進行減值測試，或倘發生顯示賬面
值可能減值的事件或情況轉變時會進行頻密之減值測試。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適用於協議日期在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的業務合併所產生的商譽。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過渡安排，於協議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之前的業務合併產生的商
譽不會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第一個會計年度作攤銷。

本集團將會繼續評估其他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及有可能因此而辨別出其他重大之變更。

費用分析呈報之變更
於本年度，綜合收益表版面上之費用分析變更以費用的功能為呈報方式，該等費用以其功能分類為銷售成本或營運費用。以往
的綜合收益表版面是以費用的性質為分類及呈報。本公司之董事認為，鑒於本集團之服務之持績拓展，於綜合收益表內，以功
能劃分費用方法較以性質劃分費用方法，更能提供相關及適當之費用分析予財務報表使用者。上財年之費用分析已經重列，作
為比較之用。

分部會計政策之變更
於本年度，本集團變更其界定的業務呈報分部，本集團將其以往稱為「分銷資訊科技 (「 IT 」)產品」、「提供系統集成服務」及「開
發及分銷網絡產品」的三個舊業務分部重新分類為「分銷」、「系統」及「服務」三個新業務分部。三個新業務分部之進一步資料已
詳載於下文附註 2內。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新的分部基準對分部資料提供一個更合適之呈報方式。上財年之分部資料已經重列，
作為比較之用。

2. 分部資料
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採納一個新的分部呈報基準，並將其業務重新分類為三個新的業務分部。  下列為三個新業
務分部之扼要說明：

(a) 「分銷」分部從事分銷通用  IT 產品，包括筆記本電腦、台式機、 PC 伺服器、投影機、外設、套件及消費類  IT 產品；

(b) 「系統」分部從事分銷系統產品，包括  Unix 伺服器、網絡產品、存儲設備及套裝軟件，以及提供相關的增值服務；及

(c) 「服務」分部從事提供系統集成、開發應用軟件、諮詢及培訓等。

基本列報方式  －  業務分部
分銷 系統 服務 綜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重列）

分部收入 :
銷售予對外客戶 8,713,368 8,160,035 4,660,016 4,236,763 2,083,518 1,880,510 15,456,902 14,277,308

分部毛利 484,932 272,803 444,797 411,762 253,923 255,575 1,183,652 940,140

分部業績 211,181 19,219 167,238 163,941 (4,775) 35,207 373,644 218,367

利息收入，未分類收入及收益 25,298 16,082
未分類開支 (153,364) (160,099)

經營溢利 245,578 74,350
融資成本 (48,226) (46,751)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虧損 －－－－－ － －－－－－ － 2,700 (3,498 ) 2,700 (3,498)

除稅前溢利 200,052 24,101
稅項 5,983 2,441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06,035 26,542
少數股東權益 4,270 7,388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溢利淨額 210,305 33,930

輔助列報方式  －  地域分部
本集團超過 90%之客戶及業務均集中在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內，故並無列報地域分部資料。

3. 營業額、收入及收益
營業額指向客戶出售貨品及提供服務之發票值（扣除營業稅、增值稅及政府徵費，以及退貨與貿易折扣）。

本集團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5,456,902 14,277,308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16,150 11,678
利息收入 3,118 3,126
其他 10,166 8,018

29,434 22,822

收益
遠期外匯合約及利率調期之收益 16,073 4,774
匯兌收益淨額 2,271 182

18,344 4,956

47,778 27,778

4. 營運費用總額
根據費用性質之本集團營運費用總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費用 100,401 95,545
推廣及宣傳費用 89,928 83,091
列於營運費用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16,176 368,688
其他費用 379,347 346,244

985,852 89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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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已經扣除／（加入）：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售出存貨成本 14,016,378 13,140,066
折舊 56,854 54,417
無形資產攤銷 3,575 865
無形資產減值 6,537 －
匯兌收益淨額 (2,271) (182)
商譽攤銷 1,661 2,208
商譽減值 －－－－－ 4,512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430 1,626
土地及樓宇之最低經營租賃租金 47,154 30,933
應收貿易帳款呆帳撥備及撇銷 28,553 34,678
陳舊存貨撥備及撇銷 19,237 11,492

6. 稅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本期  －  中國 4,910 5,727
遞延 (10,972) (8,168)

(6,062) (2,441)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 79 －

本年度稅益合計 (5,983) (2,441)

(a)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指就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所徵收之稅項。除若干附屬公司享有免稅
期及稅務優惠外，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一般須繳納稅率為 33%之中國企業所得稅。

(b) 由於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無在香港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亦無承自過往年度可抵
銷應課稅溢利之稅務虧損，是以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c)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在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中國聯營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33%之稅率作出撥備。
由於聯營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是以並無為聯營公司就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業
所得稅作出撥備。

7. 股息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擬派末期股息  －  每股 8.53港仙（二零零四年 : 無） 73,465 －

年內擬派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8.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乃按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港幣 210,305,000元（二零零四年：約港幣 33,930,000
元），以及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860,609,008股（二零零四年： 858,935,014股）計算。

攤薄後每股盈利乃按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港幣 210,305,000元（二零零四年：約港幣 33,930,000
元 )及 863,050,123股（二零零四年 : 864,664,146股 )普通股計算，此股份數目為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 860,609,008股（二零零四年 : 858,935,014股 )，以及假設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所有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被視為獲行使並被視為已無償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441,115股（二零零四年 : 5,729,132股）之總和。

9.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具追索權之貼現票據約港幣 279百萬元（二零零四年：約港幣 252百萬元）。

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
股 8.53港仙（二零零四年：無）。待股東於即將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五日或之
前派發。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上午九時十五分，假座香港金鐘法院道太古廣場二期港島香格
里拉酒店 5樓泰山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將在適當時候刊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為確保符合資格獲派發建議之末期股息，所有已完成之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五
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雅柏勤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號東亞
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研討與分析

1. 新的業務分部
由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起，本集團重新劃分其業務三項主要經營之業務，即分銷業務、系統業務及服務業務。該三個新
業務分部的進一步資料已於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附註 2內披露。

新的劃分可以更清晰地展示每個業務分部的特徵、市場規模、盈利能力，以及本集團業務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因此，下
文乃按新業務分部作出的本集團的業績與業務之檢討。



– 4 –

2. 經營表現
本集團於本財年持續專注於三項主要經營之業務，為我們的客戶提供多品種 IT產品和服務解決方案，同時與供應商結成
更緊密的戰略夥伴，拓展、捕捉市場商機和共同提升經營效率，從而保持了作為中國內地市場 IT產品分銷商和服務提供
商以營業額排名之絕對領先的地位。依據 Sm@rtPartner的分析報告，本集團於 2004自然年分銷及系統的營業額佔整個中國
IT分銷市場的 23%，佔前十名分銷商營業額的 35%，佔前四名分銷商營業額的 47%。截止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年度，
本集團錄得營業額港幣 15,457百萬元，較上財年之港幣 14,277百萬元，增長 8.26%（如果不包含已終止的手機業務，上財年
營業額為港幣 14,040百萬元，營業額的增長則為 10.08%)。於本財年，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淨額港幣 210百萬元，每股
基本盈利 24.44港仙，而上財年由於受手機業務虧損影響全年股東應佔溢利僅為港幣 34百萬元，每股盈利 3.95港仙。本財
年股東資本金回報率達 13.32%，較上財年之 2.49%有大幅的增長。

2.1 營業額及毛利
本集團在本財年和上財年分別錄得營業額港幣 15,457百萬元和港幣 14,277百萬元，營業額增長的近一半來自分銷業務，
而 IT服務業務增長速度則最快。毛利率從上財年的 6.58%升至本財年的 7.66%，主要是由於分銷業務的毛利率回到了
以往水平。

為能夠更清晰地顯示營業額及其他收入的構成，於本財年，將原本體現在費用和利息收入中的來自非主營業務的收
入歸集後單獨列示為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匯兌收益及虧損，政府補貼和利息收入。本集團於本財年營業額及
其他收入及收益之總收入為港幣 15,505百萬元，而上財年為港幣 14,305百萬元。

二零零四／零五財年 二零零三／零四財年
營業額 營業額增長 毛利率 營業額 毛利率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分銷 8,713 6.78% 5.57% 8,160 3.34%
包括：分銷（不含手機業務） 8,713 9.97% 5.57% 7,923 4.67%

系統 4,660 9.99% 9.54% 4,237 9.72%
服務 2,084 10.80% 12.19% 1,880 13.59%

合計 15,457 8.26% 7.66% 14,277 6.58%

分銷業務營業額的增長主要來自消費類 IT產品、投影機、 PC伺服器和套件四個產品大類。新品牌和新產品拓展仍然
是上述四類產品營業額增長的直接動力，特別是消費類 IT產品業務，代理的品牌從上財年的 8個增至本財年的 15個。
分銷業務上財年之毛利率僅為3.34%，手機業務虧損是毛利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扣除手機業務之後，毛利率則為 4.67%。
本財年管理層通過優化價格管理流程、採購流程、存貨管理流程和業務考核導向，使分銷業務之毛利率得以回升至
5.57%。

二零零四／零五財年 二零零三／零四財年 二零零二／零三財年

分銷業務毛利率 5.57% 3.34% 5.86%

系統業務經過以往兩年的產品佈局，已經擁有最廣泛的企業級全線產品，營業額超過最有競爭力的對手達三倍。隨
著業務擴張達到一定的規模，營業額的增長速度與前兩年相比有所放緩，增長的來源也更多依靠拓展渠道客戶和開
闢新的地域範圍。於本財年渠道數量增加 5%，達三千七百多家。  存儲設備和套裝軟體業績較為突出，較上財年分
別實現 35.50%和 21.53%的營業額增長，主要得益於整體市場需求的增長。而Unix伺服器和網絡業務則由於代理的主
要廠商在中國大陸的整體業務的增長不明顯，以致本集團於本財年在這兩個產品類別的業務中只有 5.28%和 1.02%的
微增。

本財年系統業務實現毛利率 9.54%，較上財年之 9.72%略有下降，體現了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在這樣的環境下，系
統業務主要通過持續提升技術支援和服務能力來強化競爭優勢從而保持毛利率的穩定。

二零零四／零五財年 二零零三／零四財年 二零零二／零三財年

系統業務毛利率 9.54% 9.72% 9.87%

本財年服務業務中應用軟件開發與硬件集成的收入結構基本延續了上財年的比例。  但是應用軟件開發及相關服務
業務營業額的比重儘管只佔 11.80%，其增長速度卻達到了 17.81%，且對服務業務的毛利潤的貢獻達 31.74%，毛利潤
較上財年增長 103.38%. 在本土服務提供商中，本集團在金融和政府行業取得了明顯的領導地位。在金融業務方面，
本集團通過吸納一流的擁有豐富國際銀行業經驗的專家和管理人才，形成了高水平的規劃諮詢、系統架構設計和項
目管理等核心能力，使我們初步兼具國際視野和本土化優勢，得以在更高水準上參與國際企業的競爭。在稅務業務
方面，由本集團負責設計和實施的國家稅務總局的稅務綜合徵管系統在全國範圍內順利推廣。  在二零零五年一月
北京第一屆優秀軟件構件頒獎大會上，該系統獲“中國稅收綜合徵管軟件框架”一等獎。  另外，二零零五年二月，
中國科學院資源規劃 (ARP)項目成功試點上線。這是第一個政府與公共事業單位大規模利用 ERP軟件建設管理系統的
案例，它於中國政府及公共事業單位具有燈塔效益。

二零零四／零五財年 二零零三／零四財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應用軟件開發 硬件集成 應用軟件開發 硬件集成

金融 81 246 85 289
電信 32 1,087 60 793
稅務 51 0 39 0
政府 45 279 15 302
其他 37 226 10 288

合計 246 1,838 209 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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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務於本財年的毛利率為 12.19%，比上財年的 13.59%有所下降，主要是由於硬件集成業務市場競爭加劇，以及
大型項目近年來更多採用國際集採招標的方式。管理層認為整個集成行業正在經歷一場整合，致使部分傳統集成商
在生存邊緣掙扎，同時又給真正以客戶為核心的具有行業解決方案和服務能力的專業集成商提供了成長空間。本集
團將借助這個行業整固的機會，在集團內部徧實地落實客戶經理制，完善解決方案和服務能力的建設，從而提升業
務價值。

2.2 營運費用
2.2.1.費用分析呈報變更之說明

本集團的營運費用以往採用按費用性質劃分的分類方法，有銷售費用、推廣及宣傳費用、員工成本和其他營
運費用淨額四類。

本集團在服務領域的持續拓展使得該部分業務的營業額佔集團整體營業額的比重已經不容忽視了。  鑒於服務
業務銷售成本的內容構成與分銷業務不同，後者以採購成本為主，而前者除產品的採購成本外還包括提供服
務的人員的成本。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於本財年採用按功能劃分費用的方法能更好地呈現本集團的營運費用，
但同時繼續披露過去按性質分類的費用資訊，以便使數據有可比較性和方便比較。新的分類方法將費用分列
為銷售及分銷成本，行政費用和其他營運費用淨額。銷售及分銷成本包含為實現銷售而直接發生的費用支出
（如運輸費用，倉儲費用，進出口手續費用），市場費用（如廣告宣傳和市場活動等），和與銷售相關的人員的
員工成本、與固定資產相關之費用、差旅費用和招待費用。行政費用包括集團職能部門員工成本、與固定資
產相關之費用、差旅費用和招待費用。其他營運費用淨額包含應收貿易帳款呆帳撥備和撇銷，陳舊存貨撥備
及撇銷，商譽攤銷及減值和研發人員的員工成本等。原本在損益表中單獨列示的折舊費用則分解到相關的功
能類別中。

二零零四／零五財年 二零零三／零四財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全年 Q4 Q3 Q2 Q1 全年 Q4 Q3 Q2 Q1

其他收入及收益 48 20 4 7 17 28 7 12 7 2

銷售及分銷成本 (665 ) (172 ) (185 ) (162 ) (146 ) (600 ) (165 ) (150 ) (154 ) (131 )
行政費用 (220 ) (64 ) (57 ) (51 ) (48 ) (190 ) (43 ) (53 ) (56 ) (38 )
其他營運費用
淨額 (101 ) 2 (16 ) (29 ) (58 ) (104 ) 27 (3 ) 70 (198 )

經營費用合計 (986 ) (234 ) (258 ) (242 ) (252 ) (894 ) (181 ) (206 ) (140 ) (367 )

2.2.2.費用分析
本財年的銷售及分銷成本和行政費用分別為港幣665百萬元和港幣220百萬元，分別比上財年增加10.95%和15.81%，
而本財年的其他營運費用淨額為港幣 101百萬元，較上財年減少 3.25%。  銷售及分銷成本的增加主要來自隨業
務規模增長而帶來的銷售人員的薪金、差旅費用和招待費用的增長。行政費用的增加主要是集團對非銷售人
員的工薪做了調整以提高集團在工薪市場的競爭力，使管理人員的薪金有所增長。

管理層非常重視費用增長的趨勢和速度，並已經對費用結構就不同的業務做更細緻的分析，以使得費用增長得到控
制，集團整體的規模效益能得到實現。

2.3 財務管理
本集團在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和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分別為港幣 453百萬元和港幣 521百
萬元。現金及銀行結餘之減少是由於投資活動的支出高於經營活動所得和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投資活動所耗
主要是本集團購入固定資產之成本。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港幣 127百萬元，其中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達港
幣 314百萬元，應付貿易帳款上升了港幣 461百萬元，但存貨和應收貿易帳款也分別增加港幣 182百萬元和港幣 490百
萬元。如下表所示，本財年的存貨週轉，應收週轉，及應付週轉分別比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 1.44天、 3.89
天及 0.42天。

天數 二零零四／零五財年 二零零三／零四財年 二零零二／零三財年

存貨週轉天數 30.08 28.64 29.75
應收貿易帳款週轉天數 43.30 39.41 40.20
應付貿易帳款週轉天數 35.62 35.20 36.77
現金周轉天數 37.76 32.85 33.18

3. 管理回顧
本財年本集團圍繞著核心能力的重點工作得到了很好的推動，這為未來 2－ 3年的持續發展奠定了較好的管理基礎。

3.1 通過 R計劃建立“以信用管理重點，以流程管理為保障的風險管理體系”
本集團在二零零四／零五財年加強了從宏觀到微觀的風險管理，包括從客戶信用管理到銷售員資格認證管理，從應
收總量到每一單銷售的流程控制，以及風險業績指標體系的設計。

3.2 通過D計劃推動“目標導向的創新的激勵機制的變革”
管理層本財年針對營銷系統員工的激勵體系做了較大幅度的變革，實行浮動年薪制，實現了激勵思維模式的轉變。
這種變革，調動了員工的積極性，使每一個業務單元都成為一個增長“發動機”，使公司 40餘個事業部業績目標達
成數量比率在 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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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 C計劃建立“以客戶中心的銷售管理體系”，加強客戶和渠道銷售能力，實現增長
本財年本集團搭建了銷售管理的基礎平臺，對超過 10,000家行業和渠道客戶進行了梳理，逐步形成針對不同客戶的
銷售管理體系，以加強業務創新和業績監控能力。在此基礎上，構建出一種以客戶為中心的一種系統化的戰略思維
方法。  通過總共七個步驟的分析方法，對目標客戶的產品需求和購買模式進行系統研究，不斷尋找業務增長空間，
並把它落實到具體的戰術動作，就是產品發展計劃和客戶發展計劃。比如，通過分析，我們認為，個人消費者用戶
的採購約有 50%是在傳統電腦城進行的，要擴大在這一市場的份額，就必須推出差異化的競爭策略。這一方法的運
用，為二零零五／零六財年的業務增長做好了策略上的準備。

本財年是神州數碼最強調執行力的一年，這也是公司之所以達成平穩增長的最主要的原因。其中，公司管理層團隊建設
的不斷提高和強化，是保證整個組織執行力的關鍵。

4. 未來展望
面對未來一年的市場形勢，管理層認為挑戰與機遇並存，並據此建立一種以客戶為中心的戰略思維方法，把最終用戶作
本集團的戰略出發點。

在這樣一種戰略思維的指導下，二零零五／零六財年，本集團在分析客戶需求的基礎上，把產品增長點放在筆記本電腦、
投影機、網路安全、存儲、銀行稅務政府的核心應用軟體和服務業務上。這些市場是目前高速成長也是最具吸引力的市
場。同時，本集團會加大力度研究客戶的購買習慣和購買方式，針對不同市場，實現不同的銷售模式創新，以獲取市場
份額的提升。同樣，本集團的內部管控模式也會以客戶為出發點去設計，流程管理的原則是要以客戶為核心。

通過制定務實的年度計劃和預算，並配套以有效的執行保障體系，本集團管理層有信心實現合理的、穩健的業績增長，
同時在業務核心能力和管理基礎建設上有進一步的提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資源、銀行貸款及銀行信貸應付其營運所需資金。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總資產港幣 4,887百萬元，而資金來源為總負債港幣 3,298百萬元、少數股東權益港幣
10百萬元及股東資金港幣 1,579百萬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 1.40，而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為 1.68。

於本年度內，用於購置固定資產及於北京興建辦公室大樓而產生的資本開支為港幣 161百萬元。

有關附息貸款總額佔股東資金之比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為 0.68，而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為 0.74。上述比率乃按
附息貸款總額港幣 1,076百萬元（二零零四年：港幣 1,009百萬元）及股東資金港幣 1,579百萬元（二零零四年：港幣 1,365百萬元）
計算。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所有附息貸款均以美元為借款單位。

上述部份美元貸款（金額約為港幣 530百萬元）為須於一年內償還之短期銀行貸款，並由本公司作出擔保。其餘美元貸款（金額
約為港幣 546百萬元）為須於首次提用日期起計四年內償還之銀團貸款（「銀團貸款」），並由本公司之一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神
州數碼有限公司提供擔保。由於為數約為港幣 273百萬元之部份銀團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因此已將該部份分類為流動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可動用總信用額為港幣 4,804百萬元，當中包括港幣 3,186百萬元之貿易信用額度、港幣 1,072
百萬元之短期及循環現金透支，及港幣 546百萬元之可轉讓貸款融資。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之貿易信用
額度為港幣 1,598百萬元、短期及循環現金透支為港幣 351百萬元，及可轉讓貸款融資產港幣 546百萬元。

在一般業務範圍內，本集團為滿足若干客戶之個別要求，會就未能履約之潛在索償向該等客戶提供履約保證。由於過去並無
客戶就履約保證作出任何重大索償，故管理層認為因履約保證而產生任何實際重大負債之可能性不大。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全職僱員 4,300名（二零零四年：約 4,200名）。該等僱員大部份均於中國受僱。本集團
按照行業慣例提供酬金福利予僱員。僱員酬金包括基本薪金及花紅。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之總員工成
本約為港幣 472百萬元（二零零四年：約港幣 369百萬元）。為吸納及挽留優秀積極之僱員，本公司按個人表現及所達到之本公
司目標，向員工授出購股權。本集團亦同時致力為僱員提供多項內部及外間培訓與發展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伯韜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吳敬璉教授及胡昭廣先生。於本財
政年度，審核委員會已舉行四次會議。審核委員會負責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研討有關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程序等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之董事確定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
司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無指定任期，但須按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規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
選連任。

該守則已被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取代，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公司將就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的情況在適當時候作出匯報。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訂立標準守則，其條款不低於上市規則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
規定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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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頁內刊登進一步資料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仍具有效力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5(1)至 45(3)段（即指二零零四年七月一日前開始的會計期間
而刊發的業績公佈， 且根據過渡安排仍繼續適用）規定須予披露的所有資料的截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
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頁刊登。

承董事會命
李勤
主席

香港，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勤先生（主席）、郭為先生（副主席、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曾茂朝先生、林楊先生
及華祉年先生；非執行董事  William O. GRABE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伯韜先生、吳敬璉教授及胡昭廣先生。

網址： www.digitalchina.com.hk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